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３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２．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２

：

００

时，会期半天。

３．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 董事长胡守斌先生授权副董事长傅勇国先生主持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股东（代理人）

３１

人、代表股份

２２９

，

００７

，

８８０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５１．４４３５％

。

其中，现场出席情况：股东（代理人）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３８．６９％

；

网络出席情况：股东 （代理人）

２０

人、代表股份

５６

，

７６０

，

６０２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２．７５０５％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机构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逐项通过如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４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７４４０％

；反对

６２９

，

１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１０８５％

；弃权

８３

，

７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８３

，

７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７５％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２９４

，

９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８８７％

；反对

６２９

，

１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７４７％

；弃权

８３

，

７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３６５５％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４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７４４０％

；反对

５２６

，

７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９２８１％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２９４

，

９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８８７％

；反对

５２６７９８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３００％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４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７４４０％

；反对

５２６

，

７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９２８１％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２９４

，

９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８８７％

；反对

５２６７９８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３００％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２

，

７１０

，

９６２．１５

元，其

中，母公司净利润为

２９

，

２１４

，

８５７．４７

元，提取

１０％

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２

，

９２１

，

４８５．７５

元后，加上公司年初未分配

利润余额

３１

，

７５４

，

９８０．０２

元，

２０１１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１

，

５４４

，

４５６．４２

元。 经董事会研究，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已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由于公司接下来的“退二进三”、“三旧改造”、生产基地的升级转

移、全国营销网络建设、辽阳生产基地建设及其他项目的需要，在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未来的发展规划

下，现决定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４７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７４４０％

；反对

６１０

，

３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７５４％

；弃权

１０２

，

５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０２

，

５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８０６％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２９４９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８８７％

；反对

６１０３９８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６６５％

；弃权

１０２５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４８％

。

表决结果：通过。

５．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３３８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４８２９９８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１０９％

；弃权

１８６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６．

《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５

，

３８３

，

１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该项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没有参

与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５６

，

８６４

，

０９８

票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７１４７４６８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０７２５％

；反对

４８２９９８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６６９５％

；弃权

１８６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５８０％

。该项交易为

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没有参与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５６

，

８６４

，

０９８

票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

７．

《关于修订

＜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基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５８５

，

５０２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３１５％

；弃权

８３

，

６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８３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４７３％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３３８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５８５５０２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５５７％

；弃权

８３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３６５％

。

表决结果：通过。

８．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３３８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３３８

，

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１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９．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津贴制度》；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５１１

，

３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９０１０％

；弃权

１５７

，

７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５７

，

７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７７８％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３３８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５１１３９８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２３３％

；弃权

１５７７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８９％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０．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３３８

，

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１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１．

《关于向中国银行广州珠江支行申请增加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３３８

，

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１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２．

《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轻纺支行申请增加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３３８

，

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１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３．

《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增加

１

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３３８

，

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１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４．

《关于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增加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３３８

，

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１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５．

《关于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申请

１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３３８

，

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１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６．

《关于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流花支行申请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３３８

，

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１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１７．

《关于向渤海银行广州分行申请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７２

，

２４７

，

２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网络表决情况：同意

５６

，

０９１

，

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８．８２１２％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５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３２７９％

。

合并统计表决情况：同意

２２８

，

３３８

，

７７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０７８％

；反对

４８２

，

９９８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２１０９％

；弃权

１８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８１３％

。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第

１

至

７

项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监事会决议公告， 上述第

８

至

１７

项议案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司有关公告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五、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广州轻工工贸

集团有限公司

黄少彬 吴树容

天津证大金

牛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

业 （有限合

伙）

沈芸 傅东明 陈晖 王祖华 钟玉英 胡淑龙

所持股

数（股）

１５６

，

７９０

，

０９８ 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２４８

，

６００ ２７８

，

８９８ ９４

，

５００ ７１

，

６０４ ６２

，

６００ ５９

，

３００ ４３

，

８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反对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反对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反对 反对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６．００

关联回避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反对 反对 未投 同意

８．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９．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１０．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１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１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１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１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１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１６．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１７．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反对 未投 反对 未投 同意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吴春爽、邹晓冬

３．

网络投票的意见摘录：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及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４．

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３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晚间接到股东吴树容先生的通

知， 其质押给东莞信托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本公司股票已于

６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解除质押手续。 吴树容先生所持有的本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４．０４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吴树容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押给东莞信托有限公司，质押

期限自登记公司核准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有关当时的质押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关于新增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京银行

"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 自

2012

年

7

月

2

日起南京银行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富安达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

基金代码：

A

类：

710301

；

C

类：

710302)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2

年

7

月

2

日至

2012

年

7

月

23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68

号中建大厦

29

层

电话：

021-61870999

传真：

021-61870888

联系人：张晶

客户服务电话：

400-630-6999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fadfunds.com

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

50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

50

号

法定代表人：林复

客服电话：

40088-96400

公司网址：

www.njcb.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

性并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投资者自行承担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

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30

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1

编号：

2012-014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9

日。

（二）召开地点：公司

25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副董事长肖南贵先生。

（六）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5

人， 代表股份

199,138,777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52%

。

四、提案的审议情况

（一）提案一：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赞成

199,138,77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通过。

（二）提案二：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赞成

199,138,77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通过。

（三）提案三：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表决情况：赞成

199,138,77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通过。

（四）提案四：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

、表决情况：赞成

199,138,77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通过。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本公司（母公司）

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108,464,730.52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净利润的

10%

即

10,846,473.05

元为法定盈余公积金，提

取净利润的

10%

即

10,846,473.05

元为任意盈余公积金，尚余

86,771,784.42

元，加期初未分配利润

277,444,

849.89

元， 扣除

2010

年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

9,943,613.07

元， 扣除分配的

2010

年度现金红利

18,511,033.38

元，

2011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335,761,987.86

元。 决定以总股本

925,551,669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0.2

元（含税），需支付现金红利

18,511,033.38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317,250,954.48

元暂不分

配，结转用于公司以后发展和利润分配。

（五）提案五：

2011

年度支付给审计单位报酬的议案。

1

、表决情况：赞成

199,138,77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通过。

（六）提案六：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

、表决情况：赞成

199,138,77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通过。

（七）提案七：为控股子公司韶能集团耒阳电力实业有限公司银行贷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

、表决情况：赞成

199,138,77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通过。

（八）提案八：关于申请注册发行

6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

、表决情况：赞成

199,138,77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通过。

（九）提案九：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

、表决情况：赞成

199,138,777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弃权

0

股，占参加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反对

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韶能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韶能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1

编号：

2012-015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公司

本届董事会有董事

9

名，参与表决董事

9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以书面表决的

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分红管理制度》（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有关制度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3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有关规划的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3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公告。

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有关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事宜公司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网上交易及电话交易工行支付渠道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经协商，决定自

2012

年

7

月

2

日起延长网上交易及电话交易工行支付渠道费率优

惠。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持有工商银行借记卡并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或电话交易系统的工行支付渠道办理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

申购的个人投资者。

二、参加活动的基金名称

本公司管理的开通本公司网上交易或电话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三、具体费率优惠

1

、申购费率优惠

本公司旗下基金网上交易及电话交易工行支付渠道申购费率实施

4

折起优惠。

2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本公司旗下基金网上交易工行支付渠道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实施

4

折起优惠。

3

、上述费率优惠后费率不低于

0.6％

；如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按照原费率执行。 优惠仅适用于前

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产品，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产品。

4

、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其他费率标准按照相应基金的有

关公告规定执行，本公司新增基金的网上交易或电话交易费率将另行公告。

5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icbccs.com.cn

；

工银瑞信网上交易系统网址：

https://etrade.icbccs.com.cn/etrading/

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电话交易号码：

400-811-9999

；

六、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只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30

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

000502

公告编号：

2012-016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有效表决票

9

票。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6,000

万元，各股东按持股比例

减资，即本公司（持股

66.25%

）减资

3,975

万元，股东陈卉乔、廖慧珍、王秀凤（各持股

11.25%

）各减资

675

万

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减至

7,000

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详见同日公告的《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减资的公告》。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绿景控股 证券代码：

000502

公告编号：

2012-017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减资的议

案》，同意控股子公司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6,000

万元，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减资，即本公司

（持股

66.25%

）减资

3,975

万元，股东陈卉乔、廖慧珍、王秀凤（各持股

11.25%

）各减资

675

万元。 本次减资

完成后，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减至

7,000

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二、减资主体介绍

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66.25％

的股权，股东陈卉乔、廖慧珍、王秀

凤各持股

11.25%

。 其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2007

年

9

月

3

日；

注册资本：

1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宇；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大良金榜居委会政通路

7

号一楼；

经营范围：为企业的资产重组提供市场推广、营销策划服务；企业管理项目投资顾问；商品信息咨询服

务；对房地产进行投资；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动产和不动产进行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须凭资质证

经营的，凭有效资质证经营）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202,316,481.97

元，净资产

159,966,027.22

元，

营业收入为

418,089,478.00

元，净利润为

36,232,037.19

元。

三、本次减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

"

绿景誉晖花园

"

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完工且住宅部分已基

本完成销售。 根据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情况，拟减资

6,000

万元，本次减资事项不会对该公司

的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对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的投资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减资公司将收回

3,975

万元长期投

资，本次减资事项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绿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９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９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传真、 电子邮

件、书面送达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监

事会成员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董事以通讯方式审议，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引入特定投资人的议案》。

同意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武汉

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引入特定投资人的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９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０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引入特定投资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阳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设

立，现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董事会决议同意设立崇阳公司投资隽水河温泉旅游区一期项目，

投资规模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崇阳公司已实际投入资金约

８

，

６４２

万元。

鉴于项目投资进展及未来投资安排，公司拟对崇阳公司增资

４

，

０９１

万元，使其注册资本从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

到

９

，

０９１

万元。

２．

公司拟引入特定投资人湖北楚安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安公司”）认购崇阳公司本次增加的注

册资本

４

，

０９１

万元。 认购价格以崇阳公司净资产评估值增值

３１．４２％

为参考依据，公司与楚安公司协议约定按

１

：

１．３１

的比例溢价。 即楚安公司出资

５

，

３５９．２１

万元，认购崇阳公司

４

，

０９１

万元注册资本，

１

，

２６８．２１

万元资本溢

价计入崇阳公司资本公积。 崇阳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５％

，楚安公司出

资

４

，

０９１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５％

。

３．

为了吸引特定投资人认购崇阳公司股权，公司给予特定投资人一次股权退出选择权。即：楚安公司自

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有权书面要求本公司以当时崇阳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参考，协

议定价回购其所持崇阳公司

４５％

的股权。回购价格对楚安公司初始出资

５

，

３５９．２１

万元的年均增值幅度不小于

１２％

。

４．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引入特定投资

人的议案》。

本次增资规模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

５．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楚安公司设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３

日；

住所：武汉市武昌区付家坡一路

３３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洁；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批零兼营五金交电、通讯器材、电子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汽车（不含九座

及以下品牌乘用车）摩托车及配件、机电产品、铁矿石、钢材、建材、纺织品、服装；电子技术服务。

楚安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其产权及控制关系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增资方式：楚安公司以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于自筹。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崇阳公司本次增资前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例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崇阳公司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出资总额比例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５５％

湖北楚安经贸有限公司

４

，

０９１ ４５％

合计

９

，

０９１ １００％

崇阳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６

，

５５３．７７ １

，

０７１．１５ ５

，

０２１．７２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８

，

８３０．９８ ３

，

３５０．６５ ５

，

０１９．４４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度

０ －７．２０ －７．２０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５

月

０ －２．２８ －２．２８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楚安公司签订了《关于崇阳三特隽水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书》，主要条款为：

１．

崇阳公司注册资本由

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９

，

０９１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４

，

０９１

万元由楚安公司认缴，本公司放

弃优先认缴权利；

２．

楚安公司以

１

：

１．３１

的比例溢价认购崇阳公司注册资本， 即以

５

，

３５９．２１

万元认购注册资本

４

，

０９１

万元，

溢价

１

，

２６８．２１

万元计入崇阳公司资本公积；

３．

本投资协议生效、崇阳公司相应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同意后，楚安公司在

５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５

，

３５９．２１

万元支付股权认购款，一次性汇入崇阳公司指定账户；

４．

楚安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后，有权书面要求本公司以当时崇阳公司净资产

评估值为参考，协议定价回购其所持崇阳公司

４５％

的股权。 回购价格对楚安公司初始出资

５

，

３５９．２１

万元的年

均增值幅度不小于

１２％

。

５．

楚安公司同意，本次增资完成后，崇阳公司将结清与本公司的往来款项；

６．

本次增资前，本公司为崇阳公司银行借款

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了保证担保。 本次增资完成后，楚安公司同

意与本公司按出资比例共同为崇阳公司担保，或由崇阳公司直接向银行提供担保，解除本公司的保证担保；

７．

增资完成后，崇阳公司将依据《公司法》，修订公司章程，确定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安排；

８．

违约责任：

１

）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违约方）未能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或

部分义务，或作出的声明、保证及承诺是不真实、不准确的，则被视为违约，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

损失。

２

）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的规定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不因本次增资的完成或本协议的解除而解除，本

协议被解除后，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权利，支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要求违约

方赔偿损失、继续履行本协议或解除本协议的权利。

９．

本协议自签约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增资额度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７

日董事会批准的投资规模内， 其投资目的、 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９

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的《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湖北崇阳隽水河温泉旅游区一期项目的公告》。

２．

本次增资引入特定投资人，是为了解决公司投资资金困难，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特定投资人的风

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共同投资会影响相应控股子公司的投资理念和管理方式。 因公司保持控

股地位，这种风险可控；二是特定投资人在约定期限届满，选择要求公司回购其持有的

４５％

的股权，公司需满

足其要求。 因投资额度有限，公司具备回购能力，这种风险亦可控。

３．

本次增资引入特定投资人对公司没有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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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286

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

2012-016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

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

点

30

分在山东禹城高新开发区东外环路

1

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宗利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

4

名，代表股份数量

68,980,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51.02%

。

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98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98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8,980,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石有明律师、 卿森泉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30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9

日


